吕墅小学社会实践活动方案
我们的祖国博大多娇，社会的发展生机蓬勃，广大师生渴望走出校园，参加社会实践活动，亲身体验和了解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。为了让学生考察常州优美的自然环境，了解常州经济快速发展的伟大成就，感受龙城近几年发生的巨大变化，培养学生爱我祖国、爱我常州的积极情怀，树立勤奋学习、立志报国的远大志向，学校决定组织全校师生开展此次活动。为确保活动顺利开展，保障师生外出活动的人身安全，特制订本次活动方案。

一、活动时间和地点

时间：2014年10月15日，全体师生赴常州天目湖开展社会实践活动。

具体时间安排：7时30分，各班整队到操场集中；7时45分，按次序上车，出发；14时50分，各班排队；15时，发车返校；16时30分到校。

二、活动的组织

（一）活动领导小组：

组  长：陈兰芳
副组长：、杨国才、徐志强

组  员：王才良、莫丽亚、王小鹰、何建国和各班主任。
安全后勤：谢小强  马英  
活动摄影：何建国
（二）领导小组工作职责：

1、负责当天师生外出集体活动的安全工作；

2、携带必要的活动应急药品和器械，处理偶发事项；

3、负责车辆始发时间和车间联络；

4、负责按班组为单位安排和指定师生的搭乘车辆，做到排队上车，有序下车，文明乘车；

5、明确并落实班级负责老师活动当天的职责和学生活动须知（包括安全、卫生、纪律、爱护公物、集合时间和地点）；

6、班主任必须选配好本班各活动小组组长，并转交给其他负责配班的老师，同时必须将手机号告诉学生，以防万一；

7、班主任及综合实践活动教师应相互配合设计好活动作业，指导学生留心周围的事物，完成社会实践活动考察作业，并进行活动后的展评交流；

8、教育参加活动的老师活动当天不能随便缺席，更不能中途离岗。

四、未尽事项，另行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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